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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核心目标
以提升各级林长“四项能力”为核心，即履职尽责、保护林草资源、推动改革创新、引领林业高质量发展能力，着力解决资源保护力度不足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，以林长制高效运行推动科学绿化、资源保护等重点任务落地。
二、四大重点任务
（一）压实林长责任。细化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林长及“四员”网格体系，全市划分4911个村级管理网格。市、县林长落实“五个一”要求，乡、村林长强化巡林督导，推行“三巡、三督、三落实”巡林机制，提升履职实效。
（二）筑牢基层根基。按“三有三化”标准建强乡级林长办，优化整合护林员队伍，开展信息化技能培训。深化林长制智慧平台应用，规范事件处置，更新林长公示牌，打通管理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（三）强化联动协作。健全部门信息沟通、会商等机制，规范林业执法“五统一”标准，深化“林长+三长”联动，畅通案件处置渠道。建立“林长监督员”制度，发动社会力量参与，营造共治氛围。
（四）推动“三绿”发展。全域“扩绿”用好“六块地”开展绿化，提升森林质量；精心“护绿”强化火源疫源管控，严打涉林违法；多元“兴绿”发展经济林、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，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。
三、实施步骤与要求
活动分部署启动（4月30日前）、实施推进（5月-11月）、总结评价（12月）三阶段。要求各县市区强化组织领导，确保实效，营造宣传氛围，打造示范样板，为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生态支撑。
